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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地方統計推展中心

103 年 9 月 1 日

地方政府公務統計推動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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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1/4)

※何謂公務統計?

※地方政府公務統計由那一個機關

(單位)負責?

※統計工作是否應由統計職系人員

辦理?

開場白

話當年

壹、背景說明(2/4)

地方政府已建構完整公務統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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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3/4)

政府組織架構調整，公務統計制

度管理輔導體系無法配合因應。

對於施政統計資訊之應用，重視

程度不同，導至統計業務消失。

統計人力面臨的變化。

話當年 談改變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求的理想

壹、背景說明(4/4)

話當年 談改變 ～因應統計業務職責需要的作法

公務統計制度是否依法令運作，對施政
資料產生、檢核及應用有關鍵影響，且
會衝擊中央部會所需基礎資料的品質。

業務具有共通特性，將以相同規範為基
礎，輔導公務統計制度，推動基礎統計
資料整合應用及共通性統計資訊系統。

行政院主計總處特於102年5月7日成立地
方統計推展中心。



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家庭收支調查
綠色國民所得帳

全國性中英文統計年刊

月報及摺頁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1999 20132010 2014

▲基礎資料的正確性
▲施政成果資料的掌握度與管理
▲對於經管資料之應用

面臨問題

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地方政府

公務統計制度建置協助及輔導



貳、地方統計制度建構理念(1/2)

統計法 統計範圍劃分方案統計法施行細則

公務統計方案(各機關條文體例)

統計推行作業訂定

統計基礎制度建置

統計檢核制度建立

貳、地方統計制度建構理念(2/2)

統計法 統計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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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基礎制度

建置

統計推行作業

訂定

統計檢核制度

建立

�統計範圍劃分方案

劃分方案係界定地方政府各機關

(單位)辦理統計業務權責範圍，

惟部分地方政府未隨組織調整及

業務權責異動修訂。

參、現況探討(1/6)

統計基礎制度

建置

統計推行作業

訂定

統計檢核制度

建立

參、現況探討(2/6)

�公務統計方案

�各機關方案含括之資料項目大多
配合中央機關訂定，且相互之連
結已發生問題。

�部分統計項目中央機關藉系統傳
輸，未納入方案，致地方政府對
該機關統計資料無法完整掌握。

�機關方案並未納入本機關需求。



統計基礎制度

建置

統計推行作業

訂定

統計檢核制度

建立

�統計業務實施計畫訂定及管理

地方政府主計機關需將應辦統計

業務，按年度擬訂實施計畫，簽

陳機關首長據以辦理，且透過定

期檢討，確保執行成效；惟查對

於本項計畫訂定及執行控管大多

流於形式，未能有效發揮功能。

參、現況探討(3/6)

統計基礎制度

建置

統計推行作業

訂定

統計檢核制度

建立

參、現況探討(4/6)

�公務統計報表編報及管理

�部分地方政府主計機關對於公務

統計方案規範之報表管理制度未

落實辦理，影響資料品質。

�部分中央機關對於公務統計報表

增修刪訂及資料錯漏時，逕行通

知資料產生單位修訂，相關資料

應用機關未同時調修，影響資料

應用之一致性。



統計基礎制度

建置

統計推行作業

訂定

統計檢核制度

建立

參、現況探討(5/6)

�統計資料發布

發布機制大部分已建置完成，並
定期更新資料提供外界參用。惟
納入公布之統計資料，仍需依資
料特性及應用需求檢討調整。

�統計資料應用及資訊化

�統計資料應用內容之深度及廣度
仍需再創新精進。

�統計業務辦理過程及資訊應用介
面須考量資訊化，提昇工作效率。

統計基礎制度

建置

統計推行作業

訂定

統計檢核制度

建立

參、現況探討(6/6)

�統計稽核制度建置

�僅少數依規定就原始資料與公務

統計報表資料之一致性進行內部

統計稽核。

�對所屬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統

計工作稽核複查，雖按年辦理，

惟稽核複查內容及提供之建議意

見則尚有精進空間。



整體架構(五層次)

統計工作

推動與管理
稽核管理 創新精進計畫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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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策略(1/6)

｢統計法」、｢統計法施行細則」｢統計法」、｢統計法施行細則」

推動策略
第1劑膠囊

2020

肆、推動策略(2/6)

一、基礎制度建立

�統計範圍劃分方案訂定與管理

�公務統計方案管理與推動

公務統計

方案管理

與推動

統計範圍

劃分方案

訂定管理

產生

抗體



�統計範圍劃分方案訂定與管理

提供政府決策必須之資料，避免重複或遺漏，依

統計法規定訂定(法第5條)。

統計資料範圍：公務統計、調查統計及職務上應

用之統計(法第3條、細18條)。

統計業務範圍：計畫研擬執行、調查管理、統計

科目分類訂定管理、統計應用、報告編製管理、

統計資料庫建立管理、統計資料發布。

資料權責：依據各級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

案，界定各統計項目之辦理機關及彙編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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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中央政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之修訂進度，

規劃召開講習會輔導辦理修訂作業。

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統計範圍劃分方案訂定與管理



�公務統計方案管理與推動（1/2）

各機關所辦公務之統計，應由主辦統計人員會同

業務單位，擬具公務統計方案(細第46條)。

各機關訂定公務統計方案應依公務統計方案實施

要點辦理，相關規定包括：方案之擬訂核定及增

刪修訂、以資訊處理方式、核章及遞送、督導方

式、資料回饋制度、檢討及複查作業。

公務統計範圍：(方案第3、4點)

施政計畫推動成績、公務成本及經費收支。

本機關需要為主，包括向上級及由下級報送
者。

�

�

�公務統計方案管理與推動（2/2）

�

公務統計方案實施要點規定各機關研訂之方案包

括條文及附錄(方案第2點)：

條文針對各機關訂定公務統計程式及實務辦理

時注意事項進行規範。
附錄包括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及表冊細部權責區
分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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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相關規定規劃細部作業流程、處理方

式及管控機制，並召開研商會議，輔導
各地方政府確實管理與推動。

輔導研商會議於103年3月21日辦理完成。

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公務統計方案管理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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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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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推動策略
第2劑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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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策略(3/6)

二、統計業務實施計畫訂定及執行

�實施計畫訂定

�計畫執行檢討

計畫執行

檢討

實施計畫

訂定

改善

體質



�實施計畫訂定及執行檢討

主辦統計人員依統計範圍方案及統計中長期計

畫，訂定統計工作計畫，報請上級核定，並按
期陳報執行情形 (前省政府主計處依細第 21條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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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計畫內容及檢討規範、細部作業流

程及範例，協助精進計畫內容及執行情
形之檢討與管理。輔導研商會議於102

年12月26日辦理完成。

103年度實施計畫已於4月3日函覆同意備
查。1至6月執行情形已函請於7月20日前
報送備查。

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實施計畫訂定及執行檢討



範例

推動策略
第3劑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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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策略(4/6)

三、統計工作推動與管理
�公務統計報表編報與管理

�統計資料發布與管理

�職務上應用統計分析規劃與推動

�統計報告編製

�統計業務資訊化

統計資料

發布與管理

公務統計報表

編報與管理

應用統計分析

規劃與推動

統計業務

資訊化

統計報告

編製

加速

療效



�公務統計報表編報與管理

各機關所辦公務之登記，應依統計方案規定，
由業務單位或統計單位常川辦理，並定期檢查
(細第47條)。

各機關主辦統計人員應負責督導所在機關及其
所屬機關公務統計報表之催報、審核及管理(方
案1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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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相關規定規劃細部作業流程、處理方式及管

控機制，期徹底落實公務統計報表審核及管理

制度，確保公務統計資料品質。輔導研商會議

於103年3月21日辦理完成。

依地方政府統計資料彙管特性，協助各地方政

府建置統計基礎資料。

1.以公務統計制度彙送至中央部會資料，以建

構各類資料公務統計報表整合資訊平台方式

，協助地方政府清查管理。

2.以資訊系統傳送至中央部會資料，以由本中

心結合相關機關，規劃公務統計資料格式及

定義，納入地方政府內部公務統計報表，資

料則由本中心連結細部資料庫產製提供。

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公務統計報表編報與管理



�統計資料發布與管理

各機關統計檔案由辦理統計人員掌管；統計資
料之發布由主計機關為之；其由各機關發布者
應送各該機關主計機關備查(法第14、18條)。

統計資料含括公務、調查及職務上應用等；並
以冊籍及儲存媒體等方式保存；且以口頭、書
面、電腦媒體等方式發布(細15、16、17條)。

為建立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規制，以維統計公
信力，貫徹行政資訊公開原則，特訂定「各機
關統計資料發布要點」。包括發布資料之背景
說明、預告週期及更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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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要點」規定，
訂定作業規範及製作上載網站之範例，
除賡續輔導尚未建置者外，亦針對已建
置者定期檢核資料更新及運作情形。

於102年6月11日函請依本中心所定規範
辦理，後續將定期檢核 (103年3月及 6

月) ，並對發布資料之機制、類別及時程
輔導改進。

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統計資料發布與管理



�職務上應用統計分析規劃與推動

職務上應用之統計為政府應辦統計(法第3條)。

各機關為辦理職務上應用之統計所蒐集之資料
應由統計單位整理建檔；且應依業務需要為適
當之推計分析(細51、5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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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專題統計分析及統計通報主題規劃作業

1.輔導就施政重要議題規劃年度專題分析及統

計通報議題，建立定期化刊布機制。

2.研擬相關作業流程，並製作統計分析及通報

範例供地方政府參用。

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職務上應用統計分析規劃與推動

規劃辦理公務統計實務應用研討會

為提升各地方政府辦理公務統計業務品質及成

效，規劃由辦理績效較優之地方政府主計處提

供經驗分享並進行意見交流，以提升公務統計

應用效能。

�統計報告編製

各機關統計報告彙報於規定期間終了起算，年
報不得逾二個月，半年報不得逾一個月，季報
不得逾二十日，月報不得逾十五日，情形特殊
經該級政府主計機關核定酌予延長(細66條)。

定期統計報告彙編成冊定期刊布者，依統計報
告彙報期滿起算，年刊不得逾三個月，半年刊
不得逾二個月，季刊不得逾一個半月，月刊不
得逾十五日(細70條)。

各機關所編印之統計書刊及未印行之統計報告
至少應有一份永久保存，普查表冊及公務統計
原始表冊另有規定



41

輔
導
策
略

統計年報基本表規範檢討

1.輔導研商會議於102年6月27日辦理完竣。

2.經研擬修正草案及開會研議，業於102年7月

函請各地方政府自103年起依修正版辦理。

3.已分別於102年8月提供基本表式內容之英文

名稱；9月建置完成中央機關對基本表資料之

回饋機制平台；12月提供基本表之Excel格式

檔案。

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統計報告編製(1/2)

訂定統計月報基本表規範

比照統計年報輔導方式，訂定基本表共同規範，

俾利比較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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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研編重要統計指標

1.以提供機關施政決策應用，以及具時效性之

資訊為考量原則，研擬指標參考項目及發布

形式之範例格式，提供各地方政府參用。

2.於103年2月21日函請依本中心所定規範辦理。

3.可採摺頁、簡冊或網站發布，本總處亦規劃

設計3種範例格式供參。

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統計報告編製(2/2)

推動性別統計

配合本總處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執行，

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性別統計工作，並研擬性別

統計應用範例，供為依循辦理。



縣市重要統計指標實作範例版型

範例1

範例2

範例3

�統計業務資訊化

公務採電子計算機處理者，其儲存媒體視為公
務登記冊，資料處理作業由統計、業務及電子
處理等單位商定之(細49條)。

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資料之機關，其定期統計
報告之編送程序由各級政府主計機關定之(細67

條)。

統計資料庫之建立及管理為各機關之統計業務(

統劃方案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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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統計業務資訊化(1/3)

�輔導公務統計制度管理資訊化

儲存報表
格式、檢
核規則及
研修紀錄

檢核資料
庫資料字
典及相關
背景說明

公務統計方案訂定及研修流程資訊化之預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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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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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統計業務資訊化(2/3)

�

與外界資
料連結

公務統計報表編審作業之預擬

使用報表格
式、檢核規
則、資料庫
資料字典資
料

輔導公務統計制度管理資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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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發布作業資訊化

各地方政府已陸續建置統計資料預告發
布作業資訊化，提升統計服務效能。

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統計業務資訊化(3/3)

輔導統計資料查詢作業資訊化

推動及輔導運用本總處提供之PX-WEB

資料庫軟體，連結統計刊物內容，並建
置行政區別及性別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
便於各界查詢應用。

推動策略
第4劑膠囊

4848

肆、推動策略(5/6)

四、統計工作稽核

�內部統計稽核

�統計工作稽核複查

統計工作

稽核複查

內部統計

稽核

內控

預防



�內部統計稽核

各級政府主計機關自行辦理之統計，應建立其
品質之稽核或評審制度；各機關主辦統計人員
應協助所在機關長官建立其內部統計稽核制度
(細75、76條)。。

公務統計方案條文體例第11條規定，須明定內
部統計資料之管制、審查及抽核程序之內部統
計稽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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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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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縣市政府辦理內部單位報表與原始
資料之抽核複查，相關作業程序及規範
經研整後，將召開會議說明，以確保公
務統計報表資料品質。

輔導研商會議於103年3月21日辦理完成。

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內部統計稽核



�統計工作稽核複查

為提高統計效能及統計確度，主計機關應隨時

指派統計人員經常稽核及複查各該政府機關及
所屬機關之統計工作(統16條、細74條、方案

1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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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各項應辦公務統計業務研訂各地方

政府對所屬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之統計

工作稽核複查項目，並輔導針對稽核複
查結果研擬具體改進意見及輔導措施。

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統計工作稽核複查



推動策略
第5劑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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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策略(6/6)

五、業務創新精進

�公務統計業務

�統計業務資訊化

統計業務

資訊化

公務統計

業務

養身

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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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統中心

核心業務 公務統計業務及統計業務資訊化之創新精進

符合首長決
策需求資料

符合地方政府
推動重大政策
需求資料

符合業務人
員推動政務
所需資料

與外界資料之
介接及交換制
度設計

資料庫結構
及關連設計

彈性化查詢、
表報及圖形界
面設計

網際網路及移
動平台查詢功
能設計

客製化業務功
能定義設計規劃設計符合業務

需求之資訊系統

以共同性資訊
系統設計理念

推動

配合業務
需求進行
資料分析

融入公務統計
制度思維研定
資料彙集制度



地方政府統計資訊業務推動策略

103年輔導高雄市社會經濟資料

庫決策應用系統進行第2年計畫，

目前已具雛型，將持續調修共

通性系統內容，朝細緻化精進。

另104年高雄市亦配合內政部推

動國土資訊系統計畫，精實社

經資料庫之建置擴充。

103~104年完成共通性調查系統

開發，並以模組化及彈性化方

式設計，提供統計調查彈性擴

充運用。

直轄市

資源較多，若有編列

預算者，將協助統計

資料庫內涵建構及融

入相關公務統計制度

運作。

縣市政府

104年預計輔導1個縣

市實作，後續視經費

編列情況持續推廣。

建構共通型之家戶面

統計調查資訊管理系

統，並以家庭收支調

查及人力資源調查進

行實作。104年預計

擇 1~2 個縣市試作，

105年再擴大辦理。

�資料交換

�資料庫管理

�資料應用

�決策支援

�抽樣作業

�問卷及資料

庫設計

�資料處理

�統計應用

公
務
統
計

調
查
統
計

以共通之準則創新
精進業務

完整的整合資訊提升
決策效能

伍、結 語伍、結 語

藉電腦化之導入
提升統計服務效率



統計與人生，Design by Galileo

找出經驗軌跡 � 進而掌握現況 �建構完整公務統計制度

堅持初衷，一步一腳印實現，期待不一樣的視野……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